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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章： 

 

 

 

二、主題：同心協力（龍捲風氣勢，颶風影響力） 

三、意義： 

    紅色─熱情    綠色─生命力    藍色─同心協力 

    從一個心出發、協力合作、創造勞工美好的未來～～ 

四、LUA意義： 

    1. Labor 勞工朋友藉由 

    2. Union 團結 Link 產生 A+之競爭力 

    3. Association 全國勞團總會勞工、同心協力、創造影響力 

五、深層涵義： 

    1. 引領勞工朋友─充滿兄弟之紅海熱情 

    2. 凝聚勞工團結力─產生綠意盎然之生命力 

    3. 營造全國勞團總會─無比競爭力之藍海策略 

六、成立宗旨： 

    1. 提供優質服務  靠山、119、守護神 

    2. 維護勞動尊嚴  爭取平權、保障勞動權益 

    3. 創造和諧社會  勞工、企業、政府、共創三贏 

七、組織願景： 

    關懷弱勢，讓愛無限延伸～～ 

 

 

 

 

全國勞團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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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組織使命： 
    1. 推動國際化與世界接軌。 
    2. 爭取平權、維護勞動尊嚴。 
    3. 推動成立教育、時間銀行。 
    4. 謀求勞工福利、捍衛勞動權益。 
    5. 協處勞資爭議、促進勞資和諧。 
    6. 提升勞工經濟、社會及政治地位。 
    7. 成立平民銀行、物資及通路銀行。 
    8. 推動培訓職能銀行、終身學習計劃。 

 

NPO 非營利性勞動組織（全國勞團總會） 
 

創  辦 

理  念 

1987 年投入社會服務工作，看到社會太多不
公不義，弱勢族群缺乏組織、團體奧援，邊際勞工
為了養家糊口，被逼長期接受不平等對待，微型企
業感受不到政府協助，唯有透過成立非營利性勞動
組織─全國勞團總會，發揮團體動力，完成組織使
命與落實願景「關懷弱勢，讓愛無限延伸」。 

創辦人 張茂昌  榮譽理事長 

學  歷 
國立中山大學社科院高階公共政策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育學碩士 

現  職 

勞工論壇報發行人／社長 
高雄地方法院  勞資專業調解委員 
全國勞團總會  爭議調解委員會主席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勞資爭議主任仲裁委員 
高雄市孔孟學會／高雄市卓越政策協會 常務理事 

經  歷 

勞動部專案講師 

國立第一科技大學  兼任教師 
高雄市菁英讀書會  創會會長 
勞動部勞保監理委員／基金運用諮詢委員 
全國勞團總會／高雄市工會團體總工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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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知 識 充 電 站 

 
職業工會及漁會被保險人，因從事非本業

或與本業專長無關之工作，於工作場所因執行

職務而致傷病者，得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 

 

 發佈單位：勞工保險處                

發佈日期：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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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 

理事會 監事會 

爭議協調委員會 

教育訓練委員會 

婦女工作委員會 

福利事業委員會 

組織發展委員會 

國際事務委員會 

常 

務 

理 

事 

理 

 

 

事   

常 

務 

監 

事 

監 

 

 

事 

志工團 

 

青年團 

 

表演 
藝術團 

 

行政部 

 

文宣部 

 

 平民銀行 
100.1/7 成立 教育銀行 通路銀行 時間銀行 物資銀行 

 

全國勞團總會組織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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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論壇報創刊 25 年 
成立時間：83年 10 月   

立案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台誌字第 9579 號 

    台灣有不少報紙報導客觀、議論保守，對於公益、環保、食

安、教育、工安、過勞、低薪……等議題熱心護持，他們的功績

流傳社會、深入人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勞動論壇報創立於 1994 年 10 月，以傳達最新勞動法令

為主、其他相關法規為輔；當初立願辦一份小報，專注勞動議題，

扮演社會小小螺絲釘，創刊時很多人都不看好，認為辦報不易，

無法長期克服經費、稿件、編輯……等問題。如今報社由發行量

最初每月 2,000 份，擴增 6 倍到 12,000 份，並且做到全部

免費贈閱，還能夠屹立不搖 25 年並逐漸茁壯，主要因素是長期

持續不變專注勞動議題，吸引勞、資、政、學與社會大眾關注及

重視，大家眾志成城長期助印讓經費無憂，期盼勞工論壇報能夠

持續向上提升永續發行，再締造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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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論壇報贈閱各單位及數量統計表 
資料來源：勞工論壇報 107.12.25 製表人：劉淑珍 

單           位 數 量 

全 國 各 縣 市 工 會 組 織 5,238 

全國勞團總會直屬各工協會 3,535 

台 灣 中 小 、 微 型 企 業 1,100 

全國各 NGO 組織及相關社團組織 1,082 

大 陸 各 省 市 總 工 會 326 

勞 動 關 係 專 家 學 者 255 

全 國 各 縣 市 圖 書 館 218 

全國各大專院校圖書館及勞工相關科系所 162 

全國各縣市勞工主管機 關 84 

合       計 12,000 

備 

註 

本報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依上列單位贈閱，如欲

持續閱讀請來電或傳真(07)331-7655 告知永久地

址，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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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勞工儲蓄互助社 
成立時間：100年 1月 7 日 

立案字號：高市四維社局人團字第 1000010863 號 

    

成立目的 
關懷弱勢、鼓勵儲蓄、提供社員成家、立業、養兒育女資金
不足之解決管道並提供死亡保障 

入社資格 限全國勞團總會直屬各工會會員 

補助資格 入社滿一年補助儲蓄股金 300 元 

貸款利率 

補助 

項         目 年息 補助 

原貸款利息 12％ 

股金外優惠專案 8％ 4％ 

股金內優惠專案 6％ 6％ 

死 
亡 
保 
障 
︵ 
上 
限 
10 
萬 
︺ 

1.疾病死亡：家屬可領回儲蓄股金，還可得到股金一倍之死亡給付。 

2.意外死亡：家屬可領回儲蓄股金，還可得到股金二倍之死亡給付。 

3.自殺死亡：不予給付 

4.死亡給付比例明細表：（依規定定期存款者） 

貸 
款 
保 
障 
︵ 
限 
未 
滿 
70 
歲 
︺ 

1.意外死亡：社員貸款意外身故，家屬可領回全數股金，遺留貸款，
家屬不需要繼續償還。 

2.疾病死亡：貸款逾一年疾病死亡，餘款免償還。 
3.自殺死亡：不予給付，家屬需繼續償還。 
4.貸款死亡給付比例明細表：（依規定定期按月攤還本息者） 
   

 

備 

註 

1.未滿 60 歲存款每月最少 100 元，每年上限 24,000 元。 

2.年滿 60 歲存款每月最少 100 元，每年上限 12,000 元。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全國社員人數：222,326 人 

死亡時社員年齡 
給付 
比例 死亡時社員年齡 

給付 
比例 

滿6個月～60歲未滿 100％ 滿 65 歲～70 歲未滿 50％ 

滿 60 歲～65 歲未滿 75％ 滿 70 歲～75 歲未滿 25％ 

 

貸款償還時間 給付比例 貸款償還時間 給付比例 

3～6 個月未滿 25％ 9～12個月未滿 75％ 

6～9 個月未滿 50％ 12 個月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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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儲蓄互助社節 

 國際儲蓄互助社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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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勞團結總會─直屬組織 
 

高雄市工會團體總工會 

1. 成立目的：宣導勞工法令政策，增進勞工知能，保障
勞動權益，協調勞資爭議，促進勞資和諧，
共創勞資政三贏。 

2. 成立時間：100 年 09 月 15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府四維勞組字第 1000103018 號 

 

高雄市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汽車修理之勞工 

2. 成立時間：42 年 04 月 20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府社二字第 75002 號 

 

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汽車拖吊、買賣、看管、清潔、 

整理、租賃及領牌換照等工作 

2. 成立時間：76 年 09 月 12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府社二字第 76026 號 

 

高雄市日用品運送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日用品如毛巾、家庭雜貨運送之勞工 

2. 成立時間：79 年 07 月 27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79021 號 

 

國際互助社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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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拖駁船員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拖駁船工作之勞工 

2. 成立時間：79 年 09 月 19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79025 號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1. 工作內容：凡受託從事撫育嬰兒之勞工 

2. 成立時間：79 年 12 月 12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80002 號 

 

高雄市汽車裝潢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汽車裝潢工作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0 年 01 月 16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80007 號 

 

高雄市食品雜貨運送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從事食品雜貨如油、鹽、醬油、味精、罐

頭、餅乾、糖果、菸酒、飲料、滷味、飯

盒包裝、整理、運送……等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0 年 05 月 08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80028 號 

備 註 凡從事餐食配送工作人員皆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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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從事土壤處理、農作物種植栽培、施肥噴
藥、病蟲防治、除草、保護、收割、農產品
包裝及整理、家畜配種、疾病防治、果樹維
護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0 年 06 月 25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80029 號 

 

高雄市建築材料運送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從事建築材料整理運送裝卸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0 年 06 月 28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80051 號 

 

高雄市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協助病患清洗衣物、基礎護理、照護、心

理支持、用膳購物與生活照料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0 年 09 月 13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80030 號 

 

高雄市廢金屬處理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廢金屬收集加工處理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6 年 05 月 22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148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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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製 材 職 業 工 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製材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8 年 10 月 22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29448 號 

 

高 雄 市 雜 誌 職 業 工 會 

1. 工作內容：雜誌採訪、編輯、文宣撰寫之勞工 

2. 成立時間：88 年 10 月 22 日 

3. 政府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30160 號 

 

高雄市導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1. 工作內容：凡從事導遊服務工作之勞工 

2. 成立時間：90 年 01 月 05 日 

3. 立案字號：高市勞局一字第 03859 號 

 

 

 

 

     勞保職災給付項目 

 

 

 

法 令 知 識 充 電 站 

醫療給付： 

1. 住院膳食費 30 日內的半數。 

2. 補助自行負擔健保部分醫療費用的半數。 

會員辦法、福利若有變更，不另行通知，以總會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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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事項／三不政策（免請客、免送禮、免酬金） 

一、 免費調解：提供會員勞資爭議、其他事件調解。 

二、 免費諮詢：提供會員、會員眷屬法律、稅務、勞動法規、

勞動事務及其他事件諮詢。 

三、 代辦資遣續保。  

四、 代辦農民參加勞保。 

五、 代辦勞、健保投保。 

六、 代辦投保職災事故保險。 

七、 從事勞務工作未受僱或 5 人以下公司、行號未加保者皆可

由本會代辦各行各業職業工會加入勞健保。 

 

 

 

老年年金給付法定年齡與出生年次對照表 

出生 
年次 

46年(含) 
以前 47年 48年 49年 50年 

51年(含) 
以後 

法
定
請
領
年
齡 

年
齡 60 歲 61 歲 62 歲 63 歲 64 歲 65 歲 

民
國 98-106 108 110 112 114 117(含) 

以後 

請
領
減
給
年
齡 

年
齡 55~59歲 56~60歲 57~61歲 58~62歲 59~63歲 60~64歲 

民
國 98-105 103-107 105-109 107-111 109-113 

112(含)以
後以65歲
計算提前請
領年度，最
多提前5年 

法 令 知 識 充 電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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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個人會員入會資格： 

  1. 15～65 歲。 

  2. 中華民國國民。 

  3. 工作類別為 1～4 類。 

  4. 國、民營企業、軍公教未退休或已退休未滿 65 歲。 

 

◎申請團體會員辦法： 

入 會 

資 格 

補助名額內指定縣市之機關、學校、公司、行號或

許可成立之人民團體、社團皆可申請。 

費 用 團體入會費：5,000 元。 

限 制 團體會員必須申請單位之員工或會員。 

 

◎團體／個人會員會費補助辦法： 

申 請 縣 市 
補助 
名額 

每年 
會費 

補助 
金額 

應繳 
金額 

每日 
金額 

1 屏東、高雄、台南 33,333 人 7,200 元 1,800 元 5,400 元 1.32 元 

2 
增加嘉義、雲林、 
彰化、台中 

66,666 人 7,200 元 1,200 元 6,000 元 1.64 元 

3 
增加苗栗、新竹、 
桃園、台北 

99,999 人 7,200 元 600 元 6,600 元 1.80 元 

4 全國各縣市 
無人數 
限制 

7,200 元 0 元 7,200 元 1.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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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專案（個人會員）：  

資  

格 

1. 中低收入戶。 

2.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3. 15～20 歲少年、21～30 歲青年學生。 

4. 46～64 歲中高齡者，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及其他社

會保險養老給付者，從事勞務工作係為自營作業或無

一定雇主勞工，未受僱可在本會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團體／個人會員福利 

1. 關懷弱勢專案個人會員首次入會免 2,500 元入會費並享

有名額內會費補助。 

2. 團體／個人會員無人數限制，首次入會免 2,500 元入會

費並享有名額內會費補助。 

3. 個人會員如經由全國勞團總會直屬各工會會員推介，即享

首次入會免繳交 2,500 元入會費及名額內會費補助。 

4. 免費提供會員法律、稅務、勞動事務及其他事故、爭議案

件諮詢與調解。 

5. 取得會員資格滿一年免體檢即享有疾病死亡給付 10-20

萬元（最長 60 年）、意外死亡給付 150-180 萬元（最

長 70年）及會員、眷屬 28 項福利。 

備  

註 

1. 保費計算方式係依從事之工作危險性高、低、年齡、
性別。 

2. 二項保險價值約 9,000～18,000 元。（保險費用
由全國勞團總會全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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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縣 市 補助 
名額 

1 屏東、高雄、台南 3,333 家 

2 
增加嘉義、雲林、 

彰化、台中 
6,666 家 

3 
增加苗栗、新竹、 

桃園、台北 
9,999 家 

4 全國各縣市 無家數 
限制 

 

◎關懷微型企業： 

申請 
條件 9 人以下公司、行號。 

 
 

服務 
項目 

1.代辦申請勞健保為投保單位。 
2.代辦勞、健保、就保、勞退加退保。 
3.免費提供法律、稅務、勞動事務及其他事故與爭議
案件諮詢。 

 

 

 

 

 

 

備 註 
5 人以下公司、行號，須經勞保職災保險法立法通過
後始可代辦。 

 

 

     勞保職災給付項目 

 

 

 

 

 

 

員工 
人數 

每 年 
服務費
用 

每 年 
補助金
額 

每 年 
應付金
額 

1 人 6,000 元 2,000 元 4,000 元 

3 人 12,000 元 3,000 元 9,000 元 

5 人 18,000 元 4,000 元 14,000 元 

7 人 24,000 元 5,000 元 19,000 元 

9 人 30,000 元 6,000 元 24,000 元 

 

法 令 知 識 充 電 站 

失能給付： 
1.失能程度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者，領失能一
次金。 

2.失能程度達終身無工作能力者，或失能程度
符合第一至第七等級，並經個別化專業評估
工作能力減損達 70％以上，且無法返回職
場者，可選領失能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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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祝賀金 
一、結婚禮金：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入會滿 2 年） 
（二）內    容：會員結婚發給祝賀金 3,000 元，二人同

為會員 6,000 元。 
 
二、生育禮金： 

（一）適用對象：會員、會員配偶（入會滿 1 年） 
（二）內    容：會員或配偶生育發給祝賀金 

1,000 元，二人同為會員 2,000元。 
 

三、重陽敬老金：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及會員父母、公婆、岳父母 

（入會滿 1 年） 
（二）申請時間：每年 6/1～6/30（逾期不受理） 
（三）內    容：（會員本人不需申請，工會主動通知） 

1. 會員只要年滿 70 歲，邀請參加總會舉辦之聯歡餐會。 
2. 會員或會員父母、公婆、岳父母年滿 75 歲與會員

同一戶籍，每人發給敬老金 1,600 元，並邀請參
加總會舉辦之聯歡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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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學金：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及子女（入會滿 1 年） 

（二）申請時間：每年 8/1～8/31（逾期不受理） 
（三）申請資格： 
 

 
 
 
 
 
 

 
五、工會退休禮金：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 
（二）內    容：會員入會滿 35 年、65 歲以上，退休發

給退休禮金 5,000 元。 
 
貳、慰問金 
一、住院慰問金：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入會滿 1 年） 

（二）內    容：會員住院滿四天以上（含四天），發給慰
問金 1,000 元。 

 
二、職災事故慰問金： 

內    容：設籍高雄市 6 個月以上、年滿 15 歲以上者。 
投保勞工保險者，但罹於職業災害死亡者，不在
此限。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行業之勞工或高雄市
職業工會之會員。 

慰 問 金：死亡者，發給遺屬 300,000 元 

殘廢者，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53 條所定殘廢給
付標準表之等級按下列標準發給勞工： 
第 01～05 級：30,000 元 
第 06～10 級：20,000 元 
第 11～15 級：10,000 元 

組 別 申請資格 獎學金 

高  中 

操    行：80 分以上 

1,200 元 體    育：70 分以上 

學期成績：80 分以上 

大  學 

操    行：80 分以上 

1,500 元 體    育：70 分以上 

學期成績：75 分以上 

研究所 
操    行：80 分以上 

2,000 元 
學期成績：75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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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禮品 
一、五一禮品：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 
（二）內    容：會員入會滿一年以上者，發給五一勞動節

禮品乙份。 
     
 
 
 
 
 

 
 
 
 
 
 
二、會員慶生暨新會員勞教：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 
（二）內    容：邀請參加慶生及新會員勞教，全程參加者

致贈禮品及伴手禮各一份。 
（三）報名日期：生日半年前即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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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助金 
一、休閒育樂補助： 

適用對象：會員、會員眷屬、親友 
內    容： 

 
 
 
 
 
 
 

 
 
 
 
 
 
 
 
 

 
 
 
 
 
 
 
 
 

 

入會年資 國內旅遊 國外旅遊 

35年以上 
一日 600 元 團費補助 20％ 

（上限 8,000 元） 二日 1,500 元 

20 年-35 年以下 
一日 500 元 

團費補助 15％ 
二日 1,250 元 

10 年-20 年以下 
一日 400 元 

團費補助 12％ 
二日 1,000 元 

01 年-10 年以下 
一日 300 元 

團費補助 10％ 
二日 750 元 

1. 國內旅遊活動，先報名先選座位，報名後欲更換人員，

務必於出發前 15 天（含假日）辦理，未於期限內辦理，

不予受理。 

2. 凡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國內、外旅遊活動，由工會再為每

人辦理 1000 萬旅平險（未含交通部規定之 200 萬旅

平險），保險費用全額由工會支付。（未滿 14 歲或年滿

65歲以上者依財政部及所投保之保險公司規定辦理）。 

3. 一日旅遊舉辦日期為星期六，費用 1,500 元；二日旅

遊舉辦日期為星期日、一，費用 4,000 元。 

4. 本會為提倡家庭倫理，98 年 11 月 1 日起特別編列預

算補助會員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同遊，一日旅

遊 200 元；二日旅遊 400 元。 

5. 105 年起國外旅遊補助金額訂定團費每人每年一次上

限 8,000 元，國內旅遊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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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德盧法比德 13 日遊 

 土耳其秘境之旅 9 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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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東石外傘頂洲 

 七股美麗鹽山 



- 23 - 

 

二、汽、機車強制險補助： 
適用對象：會員、會員眷屬、親友 

項 
目 

1 年期汽、機車補助 附加險（補助 14％） 

機 
車 

會員補助 
130 元 

眷屬補助 
100 元 

◎機車─駕駛人險 
◎汽車─任意保險 
  意外責任險： 

a.第三人人身傷害險 
b.第三人財產損害險 
c.駕駛人傷害險 
d.乘客險 

車體損失險： 
    a.甲式  b.乙式  c.丙式 
竊盜損失險： 

    a.折舊 
    b.車主自付額 
    c.經過 30 天尋車期 
各式附加險： 

    a.酗酒駕車險 
    b.颱風地震險 
     （須保車體險才有承保） 
    c.零配件被竊損失險 

汽 
車 

會員補助 
250 元 

眷屬補助 
150 元 

須 
備 
文 
件 

1.車主行照 

2.強制險保險卡 

3.被保險人身份證或

駕照 

 

 

  勞工四大職災津貼調整              資料來源：勞工論壇報 108.5.1 

項目 現行津貼 5 月起調整後金額 

職業病生活津貼 
(依失能程度核發) 

01-03 等級 8200 元 
02-07 等級 5850 元 
08-10 等級 2950 元 
11-15 等級 1800 元 

01-03 等級 8650 元 
02-07 等級 6200 元 
08-10 等級 3150 元 
11-15 等級 1900 元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14050 元 14800 元 

失能生活津貼 
(依失能程度核發) 

01-03 等級 8200 元 
02-07 等級 5850 元 

01-03 等級 8650 元 
02-07 等級 6200 元 

看護補助 11700 元 12300 元 

法 令 知 識 充 電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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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頻傳  如何確保權益？ 

簽立和解應載明「人、事、時、地、物」五大要件 

資料來源：勞工論壇報 100.10.15 

    台灣交通事故頻傳，車禍事件已凌駕勞資爭議案件，勞工朋

友若發生時應了解相關法律，才可得到妥適保障，車禍入住醫院

時可利用「強制險」之醫療給付，如：每日膳食費 180 元、病

房費差額每日 1,500 元、看護費每日 1,200 元，最高 30 日，

往返醫院交通費用上限 20,000 元。 

此外，在車禍和解時應特別注意： 

一、車禍涉及的刑事告訴，時效只有半年，民事求償有二年時效。 

二、車禍案件多為告訴乃論罪，撤告在一審判決最後一次辯論

前，當事人隨時可撤告，若和解賠償金尚未拿到請勿撤告，

因撤告後不能以對方未支付和解款項，再行提告。 

三、和解書內容要載時「人、事、時、地、物」，和解對象需年

滿 20歲，未成年須法定代理人同意，同時也要核對身份證

件與和解書載明之個人資料是否相同，若內容有塗改，當事

人需要在塗改處蓋章或捺指印，最好有公正第三人在場做和

解見證人。 

 

發生事故若有疑義  應速洽詢全國勞團總會勞工服務中心 

07-3333143～5  蔡秀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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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事故請求給付項目與金額明細表 

年     月     日 

理  賠  項  目 內  容 金額 

1 急救費用   

2 醫療費用   

3 護送費用   

4 看護費用   

5 財物賠償   

6 後續就養   

7 精神損失賠償   

8 車禍引起之後遺症   

9 生活上需要的費用   

10 受傷未能工作工資請求   

11 殘害等障害之賠償費用   

12 喪失或減少活動力之費用   

13 殯葬費   

14 慰撫金   

15 扶養費賠償   

16 死亡前財產之損害賠償   

合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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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0萬～300 萬團體傷害險補助： 
適用對象：會員、會員父母、配偶、子女 

 
 
 
 
 
 
 
 
 

 
 
 
 
 
 
 
 
 

 
 
 
 
 
 
 
 
 

 
 
 
 
 

保險項目 100～300萬 

意 
外 
身 
故
＼ 
殘 
廢 

一般身故／殘廢保險金 100～300 萬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10 萬 

大眾運輸工具事故保險金 400～1200 萬 

電梯、火災、雷擊、一氧
化碳中毒事故保險金 

100～300 萬 

意 
外 
醫 
療 

傷害醫療實支實付保險金 2～5 萬 

傷害醫療、加護病房住院
日額保險金 

1000～2000 元／日 

燒燙傷病房住院保險金 2000 元／日 

住院慰問保險金 1000 元／次 

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 3000 元／次 

看護費用保險金 10～20 萬 

意外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 500元／次 

保

費 

第一～三類 
（100～300 萬） 

會員 
優惠價 1,129～2,815 元 

第四類 

（100～200 萬） 
會員 
優惠價 2,039～3,808 元 

※詳細內容及費用以實際保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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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保障及福利 
一、強制幫會員加保最長 60 年壽險： 

    （一）資格限制：凡入會滿一年、年滿 15～75 歲且未積
欠工會會費之會員如因病死亡，其家屬可
領死亡保險 10 萬元。 

    （二）內    容：不用檢查身體就取得加保資格，保費由工
會全額補助。     

 
二、強制幫會員加保最長 70 年意外險： 
   （一）資格限制：限會員本人，年滿 15～85 歲且未欠繳

會費，如意外死亡家屬可領 150～160

萬元。 
   （二）保障內容： 

          1.意外死亡 150 萬元。 
          2.意外殘廢 5～150 萬元。 
          3.意外住院每日 1500 元。 
         4.意外骨折、骨頭裂傷未住院，也可以申請給付。 

（三）其他事項：免體檢，保費由工會全額補助 
 
三、死亡喪葬津貼：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會員眷屬（會員本人死亡符合
壽險 10 萬元請領資格者不適用本項福利） 

（二）內    容：            
 
 
 
 
 
 

 
 
 
 

四、贈閱勞工論壇報：免費贈閱一年 6 期勞工論壇報。 

參加工會年資 會員喪葬津貼 眷屬喪葬津貼 

滿 01 年 02,500 元 00500 元 

滿 05 年 05,000 元 00700 元 

滿 10 年 10,000 元 10,900 元 

滿 15 年 20,000 元 21,100 元 

滿 30 年 50,000 元 51,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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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懷弱勢、會員寒冬送暖： 

（一）適用對象：會員本人入會滿一年未積欠會費且具中低

收入戶資格或當年曾有符合政府相關補助

(如中低補助、身障生活補助…等)或其他相

關足資證明者 

（二）申請時間：每年 10/1～10/31（逾期不受理） 

（三）內    容： 

由本會提供生活必需品等物資。 

會員本人有意願並辦理加入儲蓄互助社取得社員資

格者，由本會長期協助儲蓄（依存款次數每月補助

100 元）。 

會員如喪失寒冬送暖資格者，本會將依規定取消該

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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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優良會員表揚： 
    本會會員可推薦或自薦成為優良會員，每年邀請參加大型晚

會活動並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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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辦勞健保享政府補助 
（一）代辦勞、健保投保： 

凡從事勞務工作未受僱，或 5 人以下公司、行號未加
保者可由本會代辦加入各職業工會並享政府補助勞
健保 40％費用。 

（二）代辦資遣續保： 
勞保年資合計滿15年以上被裁減資遣或依單位所訂
辦理退休，還不到申請老年給付的條件時，可繼續參
加勞保普通事故保險，保費由政府補助 20％。 

（三）代辦投保職災事故保險： 
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及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者，再
從事勞務工作未受僱可在本會參加職業災害保險，並
享有政府補助勞健保 40％費用；亦可報名產業人才
投資方案享受政府補助三年 7 萬課程。 

    （四）代辦農民參加勞保： 
          97.11.28修法農民可再參加勞保，每年不超過 180

天，落實保障青農、老農權益。 
 
八、服務事項／三不政策：(免請客、免送禮、免酬金) 

（一）免費調解：提供會員勞資爭議、其他事件調解。 
（二）免費諮詢：提供會員法律、稅務、勞動法規及事務諮詢。 

 
九、各項票券優惠補助： 

（一）內    容：提供電影票、餐飲券、遊樂區、游泳等優惠。 
       會員需憑會員證購買，可致電或親至工會索取美食

券或休閒活動券補助表，票券價格變動依變動後價
格為準。 

各項票券、電影票券請先至工會繳費訂票再行取票。 
 
 

 
 
 
 
 
 

電影院 定價 工會補助 會員 
優惠價 

三  多 220 元 70 元 160 元 

夢時代 260 元 55 元 205 元 

威秀影城 270 元 55 元 215 元 
大魯閣 
國賓影城 280 元 75 元 205 元 

會員及眷屬購買電影票及餐飲券，需攜帶會員
證，才能享有工會優惠價。不得轉售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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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褓姆術科教室租借 
1.場地租借請事先至本會預約登記並繳費，恕不受理當日預

約，登記時請攜帶租借人身分證件。 

2.場地租借時間為上午 9：00～12：00 一個時段、下午

13：30～16：30 一個時段，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不受

理租借，請於租借時間內完成練習，逾時本會有權利不再

予以租借。 

3.每一時段租借費用如下： 

  (一)租借人數依實際操作人數計費，未滿四人費用為 800

元，超過四人每增加一人加收 200 元(租借人為本會

會員每人加收100元、為本會學員每人加收150元)。 

  (二)租借人未依規定完成租借登記與場地租借規定確認者

不得進入與使用，租借時間如需異動請於租借前二日

(不含當日及假日)至本會辦理，未辦理異動亦未到者仍

需支付租借費用每人 200 元。 

 4.場地租借登記時本會將收取保證金每人 500 元。 

 5.各項物品請於使用前清點並簽名確認，使用完畢請物歸

原處並經本會清點確認後退還保證金，為免爭議本會場

地均會全程錄影。 

 6.凡符合下列條件者本會將頒發每人獎勵金 1,000 元：取

得本會保母訓練結業證書學員租借本會場地達 10 次並

於結訓後六個月內取得保母技術士證者或租借本會場地

達 20 次並於最後一次起半年內取得保母技術士證者。 

 7.使用場地請先將個人指甲剪短及清洗並保持雙手清潔，

以免各區娃娃汙損；如發現物品故障或缺損請立即告知

本會會務人員，未告知者視同物品均完好無缺損；奶水

請倒入奶水桶、嚴禁倒入水槽，場地使用後廚餘及垃圾

請自行帶走。 

 8.術科場地不得喧嘩影響他人、禁止飲食、私人物品請自

行保管，未經許可禁止帶孩子或陪同者入內，未遵守者

將不予租借。 

 9.本會擁有場地租借規則調整等相關事宜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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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褓姆術科教室～安全醫護區 

 褓姆術科教室～遊戲醫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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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褓姆術科教室～調製區 

 褓姆術科教室～清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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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成立百年通過宣言與公約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陳素玲 

 時 間（西元） 制 定 宣 言 / 公 約 

早 

期 

1919 年 成立「國際勞工組織（ILO）」 

1930 年 禁止強迫勞動公約/1957 年廢止 

中 

期 

1944 年 發佈「費城宣言」 

1948 年 結社自由及組織權保障公約 

1949 年 組織權及團體協商之應用公約 

1951 年 男女勞工同工同酬公約 

1958 年 歧視公約（就業與職業） 

1964 年 種族隔離宣言 

1973 年 最低年齡公約 

1998 年 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 

1999 年 最惡劣形態童工公約 

近 

期 

2000 年 母性保護公約 

2006 年 海事勞工（海員）公約 

2007 年 漁補勞動（漁工）公約 

2011 年 家事勞動者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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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分析全球未來面臨的挑戰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陳素玲 

項 目 說                      明 

就 業 
除了需要創造1.9億個工作機會來解決今天的失業
問題外，至2030年還需創造3.44億個工作機會。 

失 業 失業人數達 1.9 億，其中 6,480 萬為青年。 

非正式就業 20 億人以非正式經濟維持生活。 

工作貧窮 
3 億人生活在極度工作貧窮中（每天收入不足 1.9
美元）。 

重大職業

傷 病 
每年有 278 萬人死於職業災害或職業病。 

工作時間 
全球 36.1％的勞動力工作時間過長（每週超過 48
小時）。 

工 資 
工資成長從 2016 年的 2.4％下降至 2017 年的

1.8％。 

性別薪資

差 距 

女性所得比男性低約 20％。 

不 均 

1980 年至 2016 年，世界最富有的 1％人口或
得 27％的全球所得成長，而最貧窮的 50％僅獲得
12％。 

數位落差 
僅有 53.6％的家庭擁有網路連線，在新興國家，
這一比率僅為 15％。 

資料來源：ILO，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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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對未來勞動市場轉變的評估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陳素玲 

影響因素 評                         估 

科技發展 

 47％的美國勞工正面臨工作被自動化取代的風

險。 

 儘管可以被現有科技完全自動化的工作不足 5

％，但 60 ％的工作中至少有 30％的工作內容

可以被自動化。 

 在未來 20 年，東協五國近 56％的工作面臨會

被自動化取代的風險，OECD國家至少 9％的工

作臨會被自動化取代的風險。雖然有 50～70％

的工作不會被自動化完全取代，卻仍然面臨被部

分取代的風險，必須盡快協助這些工作轉型。 

 開發中國家有將近 3 分之 2 的工作面臨會被自

動化取代的風險。將近有 50％的企業評估在

2022 年以前自動化會導致全職工作機會的減

少。 

環境變遷 

巴黎氣候協定的實施預期會導致全球 600 萬個工

作機會流失，卻也會相對增加 2400 萬個工作機

會。 

人口結構

轉 變 

到 2050 年以前，歐洲的撫養人口比預期增加

24.8％、北美會增家 14％、亞洲會增加 8.5％、

大洋洲 6.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則會增加

7.6％。非洲則會減少 18.7％，而且近半數是 0

～24 歲的人口。世界其他地區則是面臨人口老化。 

資料來源：ILO，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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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動相關法令發佈時間表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蔡秀雯 
序 
號 法令名稱 訂定日期 備註 

1 勞資爭議處理法 17 年 06 月 09 日  

2 工 會 法 18 年 10 月 31 日  

3 工 廠 法 18 年 12 月 30 日 107 年 11 月 21 日廢止 

4 團 體 協 約 法 19 年 10 月 28 日  

5 勞 動 檢 查 法 20 年 02 月 10 日 
原名「工廠檢查法」 
82 年 2 月 3 日修改 

6 最 低 工 資 法 25 年 12 月 23 日 75 年 12 月 3 日廢止 

7 勞 動 契 約 法 25 年 12 月 25 日 尚未命令施行 

8 職工福利金條例 32 年 01 月 26 日  

9 勞工保險條例 47 年 07 月 21 日  

10 職業安全衛生法 63 年 04 月 16 日 
原名「勞工安全衛生法」 
102 年 7 月 3 日修改 

11 職 業 訓 練 法 72 年 12 月 05 日  

12 勞 動 基 準 法 73 年 07 月 30 日  

13 就 業 服 務 法 81 年 05 月 08 日  

14 全民健康保險法 83 年 08 月 09 日  

15 
職 業 災 害 
勞 工 保 護 法 90 年 10 月 31 日  

16 性別工作平等法 91 年 01 月 16 日 
原名「兩性工作平等法」 
97 年 1 月 16 日修改 

17 就 業 保 險 法 91 年 05 月 15 日  

18 
大 量 解 僱 
勞 工 保 護 法 92 年 02 月 07 日  

19 勞工退休金條例 93 年 07 月 01 日  

20 勞 動 事 件 法 107 年 12 月 05 日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 

1. 《最低工資法草案》108.3/8立法院已一讀通過。 

2. 勞動部目前推動勞動教育法、勞動派遣法、中高齡就業專法、職災

保險法單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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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各級工會歷年發展情形統計表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劉淑珍 

年度別 工會數 會員數 年度別 工會數 會員數 

1950 年 202 ─ 1951 年 276 141,608 

1952 年 326 112,830 1953 年 418 142,931 

1954 年 538 172,823 1955 年 590 198,028 

1956 年 636 217,613 1957 年 675 236,374 

1958 年 669 249,147 1959 年 685 268,040 

1960 年 683 280,173 1961 年 685 284,477 

1962 年 690 290,558 1963 年 712 304,495 

1964 年 739 324,379 1965 年 749 334,384 

1966 年 768 354,382 1967 年 782 358,991 

1968 年 787 370,391 1969 年 807 392,542 

1970 年 865 488,093 1971 年 899 513,176 

1972 年 952 560,491 1973 年 1,070 674,066 

1974 年 1,195 714,786 1975 年 1,255 765,176 

1976 年 1,371 838,408 1977 年 1,461 926,306 

1978 年 1,543 963,987 1979 年 1,637 1,028,733 

1980 年 1,679 1,103,005 1981 年 1,802 1,172,954 

1982 年 1,749 1,207,681 1983 年 1,938 1,304,309 

1984 年 1,924 1,370,592 1985 年 2,103 1,549,351 

1986 年 2,260 1,724,000 1987 年 2,510 2,099,813 

1988 年 3,041 2,260,585 1989 年 3,315 2,419,664 

1990 年 3,524 2,756,620 1991 年 3,654 2,941,766 

1992 年 3,657 3,058,414 1993 年 3,689 3,172,116 

1994 年 3,706 3,277,833 1995 年 3,704 3,135,875 

1996 年 3,700 3,048,270 1997 年 3,714 2,952,883 

1998 年 3,732 2,921,400 1999 年 3,804 2,927,361 

2000 年 3,836 2,868,330 2001 年 3,945 2,879,627 

2002 年 4,093 2,860,298 2003 年 4,158 2,901,972 

2004 年 4,290 2,964,611 2005 年 4,310 2,986,804 

2006 年 4,386 2,966,974 2007 年 4,574 3,026,508 

2008 年 4,663 3,024,112 2009 年 4,759 3,177,591 

2010 年 4,924 3,216,502 2011 年 5,042 3,321,969 

2012 年 5,225 3,387,524 2013 年 5,285 3,362,024 

2014 年 5,382 3,349,521 2015 年 5,424 3,350,520 

2016 年 5,485 3,348,702 2017 年 5,499 3,380,879 

2018 年 5,536 3,369,165 2019年1季 5,548 3,36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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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行業勞工保險投保人數統計表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吳姿蓉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 0 1 9 年 6 月  

產業勞工及

交通公用事

業之員工 

3 , 0 0 0 , 9 5 6  3 , 0 6 0 , 2 4 2  3 , 1 1 9 , 5 1 6  3 , 2 0 0 , 9 7 6  3 , 2 7 0 , 4 7 5  3 , 2 8 2 , 1 4 0  

公司行號 

之員工 
3 , 2 4 7 , 9 4 1  3 , 3 2 1 , 3 9 7  3 , 3 9 4 , 3 9 8  3 , 4 6 3 , 5 1 6  3 , 5 1 7 , 6 4 7  3 , 5 2 3 , 3 9 0  

新聞文化公
益及合作事

業之員工 

2 8 7 , 6 4 9  2 9 7 , 6 4 8  3 0 8 , 0 7 8  3 1 9 , 2 9 4  3 3 1 , 1 2 5  3 3 6 , 9 3 1  

政府機關 

、公、私立

學校之員工 

3 9 5 , 4 2 1  4 1 8 , 6 4 0  4 1 8 , 0 6 2  4 2 9 , 2 9 7  4 3 7 , 0 8 4  4 2 0 , 8 7 7  

受僱從事漁

業生產之 

勞動者 

4 , 7 4 2  4 , 5 2 4  4 , 7 1 4  5 , 4 0 4  5 , 7 4 1  5 , 6 0 3  

職業訓練機

構接受訓

練者  

7 , 3 9 1  7 , 3 2 3  6 , 6 3 0  8 , 4 0 8  7 , 8 4 8  1 4 , 6 5 4  

職業勞工 2 , 3 0 4 , 8 8 7  2 , 2 8 0 , 9 3 7  2 , 2 2 2 , 4 8 5  2 , 1 4 8 , 7 7 8  2 , 1 0 1 , 4 2 3  2 , 0 7 0 , 0 8 8  

漁會之 

甲類會員 
2 8 8 , 7 2 4  2 8 8 , 0 8 4  2 8 4 , 5 2 2  2 7 8 , 4 8 5  2 7 1 , 9 7 7  2 6 8 , 5 1 9  

自願投保者 3 8 2 , 6 5 0  3 9 4 , 5 3 2  4 0 7 , 0 2 8  4 1 7 , 9 1 3  4 2 9 , 0 3 8  4 3 2 , 3 6 7  

總 計 9 , 9 2 0 , 3 6 1  1 0 , 0 7 3 , 3 2 7  1 0 , 1 6 5 , 4 3 4  1 0 , 2 7 2 , 0 7 1  1 0 , 3 7 2 , 3 5 8  1 0 , 3 5 4 , 5 6 9  



- 40 - 

 

政 府 各 項 勞 工 基 金 明 細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陳玟吟 

日  期 名  稱 金  額 備  註 

095.12.31 勞工 

退休基金 

1,277 億元 
保證收益不得低於銀行二年定存

固定利率之平均數 108.06.30 2兆3,371億元 

084.12.31 

勞工 

保險基金 

1,089 億元 

1.勞保扣除每年不必支付之普

通事故醫療費每年約可結餘

600～800 億 

2.97.7.17 修正普通事故費率

為 7.5～13％ 

3.施行後第3年調高0.5％其後

每年調高 0.5％至 10％後，

每 2 年調高 0.5～13％ 

108.06.30 7,279 億元 

092.12.31 

職業災害 

保護專款 

108 億元 1.職災保護專款 91.4.28 實施 

2.96.2.9 起繼續加保者其保險

費二年內由專款負擔 80％被

保險人自付 20％，滿 2 年之

日起保險費各付 50％ 
108.06.30 106 億元 

077.12.31 舊制勞工 

退休基金 

257 億元 
依勞基法第 56 條規定提存 2～

15％ 108.06.30 9,538 億元 

092.12.31 就業保險 

基金 

447 億元 
1.91.5.15 總統公布全文 44 條 

2.行政院 92.1.1 起實施 108.06.30 1,306 億元 

097.12.31 積欠工資 

墊償基金 

65 億元 勞基法 28 條第 2-6項規定工資

墊償基金制度其提繳費率為薪資

總額萬分之 2.5 計算 108.06.30 13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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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勞保破產為藉口 藉機恐嚇勞工 

達到提高費率  延後請領年金之目的 

揭開勞保破產真相 政府讓魔鬼藏在精算中 
資料來源：勞工論壇報 108.8.15 

張

 

茂

 

昌 

1. 勞保 39 年開辦迄今 70 年，政府從未撥補，勞保

年年結餘，從未虧損，勞工保險基金到 108 年 6 月

30 日止還結存 7,279 億元，何來破產之說。 

2. 政府公保88年5月至105年7月已撥補543.67

億元，軍公教 99 年至 105 年已撥補 48.82 億元，

私校教職員已撥補 66.55 億元，農保至 105 年 6

月 30 日已撥補 1488.46 億元，勞保開辦迄今 70

年從未撥補，政府分配不正義，勞工長期遭受不平等

對待。 

3. 立法院 97 年 7 月 17 日通過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

及立法院民進黨團提出附帶決議，行政院應該在勞保

年金實施前，清算勞保潛在債務至並自 98 年起分

10 年編列預算撥補，政府應作為而不作為，應撥補

未撥補，讓魔鬼藏在精算中，以勞保會破產為藉口，

藉機恐嚇勞工，達到提高費率，延後請領年金之目

的。勞工長期對台灣經濟發展貢獻最大，勞動權益不

該遭受如此對待與犧牲。全國勞工強烈譴責政府、政

黨，常喊一些空洞口號，騙取選票，政府、政黨失信

勞工，將遭人民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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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工 保 險 沿 革 表 

製表日期：108.9.12 製表人：蔡秀雯 

實施日期 法規名稱 內       容 

39.04.13 
臺灣省 

勞工保險辦法 

以僱用之產業工人為保險對
象，保障內容為傷害、殘廢、
生育、死亡、老年給付 

40.08.02 
臺灣省職業工
人保險辦法 以職業工人為保險對象 

42.12.27 
臺灣省 

漁民保險辦法 以專業漁民為保險對象 

45.10.05 
蔗農保險約定

書 
1.蔗農納入勞工保險範圍 
2.開始開辦疾病住院給付 

47.07.21 勞工保險條例 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 87 條 

49.04.16 
臺灣省 

勞工保險局 

專責辦理勞工保險業務，其主
管機關明定為兩級，在中央為
內政部，在省（市）為省（市）
社會處（局），至於業務、財務
及爭議事項等之監理審議等，
則由「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
司其職。 

57.07.23 第一次修正 

1.增列失業給付 
2.行政院隨之修正施行細則，
勞工保險擴大其實施區域至
福建省(金門、馬祖）及台北
市 

59.01. 
改名 

臺閩地區 
勞工保險局 

開辦疾病門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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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4.25 第二次修正 

1.規定勞工保險之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內政部，在省（市）
為省（市）政府 

2.修改給付為生育、傷病、醫
療、殘廢、失業、老年、死
亡等 7 種 給付（含失蹤津
貼及眷屬喪葬津貼） 

68.02.09 第三次修正  

77 年 第四次修正 中央主管機關改為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 

84.02. 第五次修正 將勞工保險中普通事故之醫療
給付移轉中央健保局辦理 

87.07.01  
於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再受僱勞
工得自願參加職災保險 

88.01.01 
失業給付 

暫時實施辦法 提供失業勞工請領失業給付 

92.01.01 就業保險法 失業保險與勞保體系脫離，單
獨制定就業保險法 

97.11.28  
勞、農保可重複加保日數不超
過 180 日 

98.01.01 
實施失能、老
年、死亡年金 

勞工朋友可選擇失能、老年、 
死亡請領年金或一次領方式 

103.02.17 
更名為 
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 

三讀通過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 

104.01.01  

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職業工
人再從事勞務工作得加入職業
工會參加職災保險 

105.05.01  
提 高 投 保 薪 資 及 等 級 為
45,800 元，第 20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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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有農保可再參加勞保 
落實保障農民權益  讓老年生活更沒煩惱 

 

加農保後 

再參加 

勞保資格 

97 年 11 月 28 日修法後依「農暇之餘從事非

農業勞務工作認定標準」，農民利用農閒之餘從

事勞工工作再加勞保，每一年勞、農保重複加保

日數不超過 180 日 

不受 

限制條件 

參加政府促進就業目的辦理的短期就業輔導措

施或職業訓練期間再參加勞保，那段時間的勞、

農保重複加保日數則不算在 180 日內的限制。 

備註 

1.退休時可同時請領勞保老年給付及老農津

貼，老年生活多一層保障。 

2.為避免農民打工加勞保，未注意勞保重覆加保

期限，勞保局會在重複時間達 90 天時通知被

保險人，以免影響農保資格。 

您可以選擇「高雄市農事服務職業工會」加勞保 

凡從事土壤處理、農作物種植栽培、施肥噴藥、病患防治、

鋤草、保護、收割、農產品包裝及整理、家畜配種、疾病防治、

果樹維護之勞工皆可加入；從事農事工作加保勞保對勞工更有

保障，且可累計勞保年資，讓老年生活沒煩惱！ 

 

～歡迎洽詢本會會務人員  07-3333143～ 
 

高雄市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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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幹部勞動教育培訓課程 

 

106 年度 講   師 課程內容 

02/03 
正修科技大學 
教授 陳金英 

樂活老人生活 

03/03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法  官 楊富強 

從國際公約人權教育 

04/07 
全國勞團總會 

榮譽理事長 張茂昌 
職涯規劃與就業趨勢分析 

05/05 
義守大學 

副校長 李樑堅 
創業、創意的成功思維 

06/02 
高雄市孔孟學會 

榮譽理事長 方俊吉 

勞工因應時代 

急遽進展的智慧 

07/07 
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吳連賞 

區域觀光與城市發展 

08/04 
高雄大學 

前校長 黃英忠 
如何創造自我競爭力 

09/01 
高雄餐旅大學 

前副校長 潘江東 
養生飲食的趨勢 

10/06 
全國勞團總會 

榮譽理事長 張茂昌 
勞資爭議案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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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幹部勞動教育培訓課程 
   資料來源：勞工論壇報 107.2/1、12/15  

107 
年度 

講   師 課程內容 
108 
年度 

講   師 課程內容 

02/02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法  官 楊富強 

一例一休修法

內容解析 
02/01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法官 楊富強 
勞動事件法 

04/13 
君鴻國際大酒店 

董事會顧問 吳文龍 

經濟生活 

面面觀 
04/12 

樹德科技大學 

教授 洪慕藍 
型塑美麗人生 

05/04 

資深媒體人 

中國醫藥導報副總社長 

國立高雄大學 

助理教授 張秀瓊 

國際會議禮儀

知多少 
05/03 

全國勞團總會 

榮譽理事長  

張茂昌 

談工作態度兼

論企業倫理 

06/01 
第一科技大學 

教授 蔡達郎 

理財節稅 

與信託 
06/14 

義大醫院整形外科 

副部長 馮冠明 

整形外科的多

元化與前瞻性 

07/06 
正修科技大學 

教授 陳金英 
老人社會 07/05 

中華民國旅行業

品質保障協會 

常務副理事長 楊

賢能 

如何規劃合適

的高品質 

旅遊行程 

08/03 
美和科技大學 

教授 楊錦富 
人生哲學 08/02 

台灣照明公會 

前理事長  

吳照麟 

生命核心本質 

09/07 

全國勞團總會 

榮譽理事長  

張茂昌 

解析勞保 

破產真相 
09/06 

全國勞團總會 

榮譽理事長  

張茂昌 

職災事故 

案件解析 

10/05 
高市工會團體總工會 

副理事長 董國基 
勞動權益概述 10/04 

正修科技大學 

教授 陳金英 
愛的分享 

11/02 

全國勞團總會 

榮譽理事長  

張茂昌 

職場風險管理 11/01 

勞工局勞資爭議 

調解委員  

陳素玲 

爭議案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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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簽署「保障勞工權益共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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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重陽敬老金、獎學金暨資深會員表揚晚會 

 全國勞團總會表演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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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重陽敬老金、獎學金暨資深會員表揚晚會 

 

全國勞團領導幹部參加友會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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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會員表揚暨聯歡晚會 

 

優良會員表揚暨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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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親 節 聯 誼 活 動 

 母 親 節 聯 誼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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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 親 節 聯 誼 活 動 

 
父 親 節 聯 誼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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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省委書記陳豪與全國勞團總會幹部合影 

 武 漢 兩 岸 高 峰 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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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勞團總會青年團參加兩岸工會論壇 

 兩岸論壇～討論兩岸經濟發展對勞工權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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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廚 藝 交 流 

 北 京 廚 藝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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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徽 省 總 工 會 參 訪 

 山 東 省 總 工 會 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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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參訪 

 浙 江 省 總 工 會 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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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市 總 工 會 參 訪 

 廈 門 市 總 工 會 參 訪 



- 59 - 

 

 甘 肅 省 總 工 會 參 訪 

 海 南 省 總 工 會 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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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教科文衛工會參訪 

 市政參訪高雄展覽館開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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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P O 博 覽 會 

 
N P O 博 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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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雄 港 都 勞 工 高 峰 會 

 勞動故事自己說人才培訓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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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對話與關懷研討會-勞動人權與經濟實務 

 儒道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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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金英教授 講授：性別角色的差異與適應 

 江天賜副處長 講授：職業安全危害預防及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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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樑堅教授  講授：創業創意的成功思維 

 洪慕藍教授  講授：型塑美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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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富強庭長  講授：繼承與遺囑實務 

 蔡達郎教授  講授：節稅與信託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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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秀瓊教授  講授：國際會議禮儀知多少 

 黃英忠校長  講授：如何創造自我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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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連賞校長  講授：區域觀光與城市發展 

 謝琍琍副局長  講授：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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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冠明部長  講授：整形外科的多元化與前瞻性 

 楊賢能理事長  講授：如何規劃合適的高品質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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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龍顧問  講授：看懂經濟史觀 

 方俊吉教授  講授：勞工因應時代急遽進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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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江東副校長 講授：養生飲食的趨勢 

 楊錦富教授  講授：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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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照麟董事長  講授：生命核心本質 

 周香菲經理 講授：健康檢查與預防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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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動 教 育 應 立 法 落 實 

以 促 進 勞 資 、 社 會 和 諧 

提升國際競爭力   共創勞資政均贏 
資料來源：勞工論壇報 107.06.15 

張

 

茂

 

昌 

1.長期勞資爭議頻傳、工安職災事件不斷，造成勞資嚴

重對立，如何促進勞資、社會和諧，勞動教育之普

及與落實應為關鍵。 

2.勞動教育理應自國、高中、大專院校，透過教育與學

習過程將勞動人權、勞動尊嚴、企業倫理、職場倫

理、職業安全衛生與勞動法制等概念，體現勞動價

值與勞資各自應扮演的角色，進而互相尊重與攜手

合作創造勞資和諧。 

3.檢視國民黨與民進黨總統大選時均推出勞動政策白

皮書，強調勞動教育法的重要性，唯執政時二黨在

國會均超過半數，勞動教育法之立法，依然遙遙無

期，期盼兩黨應信守承諾，短期內通過立法；同時

為落實勞動教育之執行，更應明確規範勞動教育之

實施對象、範圍、經費來源，推行單位及勞動教育

納入學校課和綱要等事項，讓我國在國際市場提升

競爭力，共創勞資政均贏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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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 重 班 全 體 大 合 影 

 減重班～左拉拉 右拉拉 身體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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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德盧法比德 13 日遊 

 土耳其秘境之旅 9 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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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明 水 秀 江 西 8 日 遊 

 北 海 道 絕 美 6 日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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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秘境～國立台灣大學實驗林 

 彰化落羽松浪漫森林花園～菁芳園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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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愛心助印勞工論壇報（105～108 年）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金 額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會 員 陳俞儜 700 

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會 員 馮茂松 900 

唐盛資源整合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李繼強 1000 

高 雄 市 好 同 事 協 會 理事長 楊安心 1000 

高 雄 市 國 際 互 助 社 理事長 李典盛 1000 

高雄市日用品運送職業工會 理 事 郭美嬌 1000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理 事 王麗梅 1000 

高雄市食品貨運送職業工會 監 事 張芸瑜 1000 

高雄市拖駁船員職業工會 監 事 劉洪蓮霧 1000 

全國勞團總會表演藝術團 團 長 江雪貞 1000 

全 國 勞 團 總 會 常務理事 侯啟惠 1000 

高 雄 市 工 會 團 體 總 工 會 副理事長 董國基 1200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會 員 余陳淑鑫 1500 

中華民國電氣業全國總工會 理事長 邱進對 2000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高雄區會  主任委員 薛旭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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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輪船理貨職業工會 理事長 孫志強 2000 

惠 康 旅 行 社 總經理 康維民 2000 

高雄市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理 事 顏簡阿嬌 2000 

高雄市日用品運送職業工會 理 事 楊玉秀 2000 

高雄市拖駁船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 孫吉儀 2000 

高雄市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方明泉 2000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凌侯秀珠 3000 

高 雄 市 農 事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張秋香 3000 

高 雄 市 製 材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吳榮田 3500 

高雄市日用品運送職業工會 理事長 蔡秀麗 4000 

高雄市兩岸勞動文教發展交流協會 理事長 廖振興 6000 

高雄市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盧水生 7000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高玉雪 24000 

感謝您 25 年來對勞工論壇報的支持與肯定，並長期助印本

報，由發行量 2000份擴大到 12000 份，讓更多人吸收到最新

的相關法令訊息，贈閱對象更多、更廣，也讓勞工各項權益、福

利更有保障；當您許下善念，全家必得福報，您的一切善舉將受

到肯定，致上萬分感謝與祝福並再次感恩！ 

                       勞 工 論 壇 報  感 謝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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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關懷弱勢愛心基金（105-108 年）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金 額 

高雄市日用品運送職業工會 理 事 楊玉秀 500 

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楊芸蘋 1000 

高雄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 朱國雄 1000 

高雄市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 理事長 梁淑娟 1000 

高雄市旅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 莊春敏 1000 

高 雄 市 音 樂 業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蘇慶和 1000 

高雄市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會員代表 王信德 1000 

高雄市廢金屬處理職業工會 理 事 黎意志 1000 

高 雄 市 雜 誌 職 業 工 會 指定列席 陳惠容 1000 

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理 事 朱文崇 1000 

高雄市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理 事 周麗君 1000 

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指定列席 林可民 1000 

全 國 勞 團 總 會 青 年 團 團 長 陳長益 1000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理 事 王麗梅 1000 

百 嘉 電 器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長 陳俊中 1600 

大 高 雄 總 工 會 理事長 林賢景 2000 

旗 勝 科 技 企 業 工 會   2000 

高 雄 市 好 同 事 協 會 理事長 楊安心 2000 

中 國 人 壽 公 司 經 理 楊全興 2000 

上 晉 通 信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長 梁金益 2000 

高雄市大貨車駕駛職業工會 理事長 侯武宏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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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機 械 總 工 會 理事長 賴志民 2000 

高雄市電腦打字複印職業工會 理事長 涂碧蓮 2000 

專 佳 牙 醫 診 所   2000 

  黃姵瑄 2000 

高雄市建築材料運送職業工會 會 員 孫振哲 2000 

高雄市食品雜貨運送職業工會 理 事 楊麗凰 2000 

高 雄 市 製 材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吳榮田 2000 

高雄市導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 林惠珠 2000 

高雄市輪船理貨業職業工會理事長  孫志強 2200 

臺 灣 航 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理 翁樹忠 2200 

高 雄 市 旅 館 業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陳建忠 3000 

高 雄 市 音 樂 業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林澄治 3000 

全 國 勞 團 總 會 監事會 
召集人 陳南榮 3000 

高雄市拖駁船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 孫吉儀 3000 

高雄市日用品運送職業工會 理 事 郭美嬌 3000 

高雄市廢金屬處理職業工會 監 事 何為之 3000 

高雄市建築材料運送職業工會 理事長 蔡福興 3000 

高雄市農事服務職業工會 理事長 張秋香 3000 

義 大 醫 院 整 型 外 科 部 長 馮冠明 320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企業工會 理事長 馬美惠 3200 

高 雄 市 人 造 花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簡振王 4000 

高 雄 市 總 工 會 前總幹事 蔡溪連 4000 

寰 宇 外 語 補 教 機 構 主 任 林神龍 4000 

高 雄 市 鐵 工 業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李坤賢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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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記 帳 士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黃明生 4000 

高雄市金紙加工運送職業工會 理事長 蘇慶隆 4000 

  吳祈忠 4000 

巨 派 旅 行 社 總經理 楊賢能 4000 

高 雄 市 工 會 團 體 總 工 會 理事長 蔡順周 4000 

高雄市農事服務業職業工會 監 事 顏簡阿嬌 4000 

高雄市食米運送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邱碧賢 4200 

新 高 雄 總 工 會 理事長 莊重吉 5000 

田 祝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長 陳福松 5000 

高 雄 市 志 願 服 務 協 會 副理事長 蔡素禎 5000 

高 雄 市 洗 染 業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劉懿德 5000 

高雄市廚具爐具裝置運送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章國賢 5000 

高雄市日用品運送職業工會 理事長 蔡秀麗 5000 

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企業工會 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 

黃日進 
張簡石柱 5600 

大 高 雄 製 香 業 職 業 工 會 名譽顧問 蔡滿祥 6000 

高 雄 市 鑲 牙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呂明山 6000 

惠 康 旅 行 社 總經理 康維民 6000 

高雄市總工會爭議調解委員 副執行長 楊金泉 6000 

  吳淑惠 6000 

高雄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陳淑惠 6000 

高 雄 市 工 會 團 體 總 工 會 理事長 盧水生 6000 

高雄市病患家事服務職業工會 理事長 高玉雪 6000 

全國勞團總會表演藝術團 監 事 江雪貞 6000 

高雄市檳榔包裝加工業職業工會  理事長 巫奉鉑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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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護理人員職業工會 理事長 蔡秀霞 6700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顧問 莊昭森 8000 

高 雄 市 廚 師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黃政雄 8600 

全 國 嘉 義 同 鄉 總 會 總會長 黃榮發 10000 

金 驛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經 理 吳瑞麟 10000 

高 雄 市 褓 姆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凌侯秀珠 10000 

全 國 勞 團 總 會 榮譽理事長 許茂南 11600 

高 雄 市 廣 東 同 鄉 會 理事長 譚啟耀 11600 

全 國 勞 團 總 會 榮譽理事長 張茂昌 12000 

高雄市嘉義同鄉會鄉親聯誼會 副執行長 李國華 13000 

明 明 德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總經理 
行銷總監 

董恩琪 
鄭秉勛 14600 

高 雄 市 工 會 團 體 總 工 會 副理事長 董國基 15660 

高 雄 市 自 行 車 職 業 工 會 理事長 林高興 16000 

久 造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總經理 楊順凱 16348 

全 國 勞 工 聯 合 總 工 會 理事長 林錫維 20000 

彥 鳴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總經理 黃春前 94365 

「 愛 」 讓 生 命 更 動 聽 
因為有愛─讓我們共同打造了永續經營的理念與文化 
法人登記：98 證社字第 14 號 統一編號：10207439 

 

全 國 勞 團 總 會  感 謝 您 ！ 
      高市苓雅區成功二路 126 號 Tel :07-3333143 

備 

註 

凡助印勞工論壇報或捐助關懷弱勢愛心基金依法可

供您做為所得稅扣繳之用。 



- 84 - 

 

  3 2 年 傳 奇   
 

一、強制保障：1.強制幫會員加保最長 70 年（免繳保費）。 

2.疾病死亡保障 10～20 萬元（15～75 歲）。 

3.意外死亡保障 150～180萬元（15～85 歲）。 

二、平民銀行：1.提供社員借貸利息補貼。 

2.提供社員上限 10 萬元疾病死亡保障（免繳保費）。 

3.提供社員上限 20 萬元意外死亡保障（免繳保費）。 

4.提供社員意外死亡貸款餘額家屬不需繼續償還。 

三、勞動教育：1.會員享有每年最少 1 次勞動教育基礎課程。 

2.基層幹部每年最少 4 次勞動教育中階課程。 

3.領導幹部每年最少 9 次勞動教育高階課程。 

四、勞工論壇報：創立於 1994 年 10 月每期發行 12,000 份

以傳遞最新勞動議題及法令為主，其他法規為

輔，會員可享免費贈閱。 

五、國內外旅遊：1.會員享有每年 1 次國外旅遊團費補助最高上

限每人 8,000 元及全程 1000 萬旅平險。 

2.會員每年 1-2 次國內旅遊團費一日 600

元，二日 1500 元補助，會員父母、配偶、

子女、兄弟姊妹一日 200 元，二日 400 元

及全程 1000 萬旅平險。 

六、免費諮詢、調解：提供會員免費法律、稅務、勞動法規、勞

動事務諮詢與勞資爭議及其他爭議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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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 接 下 個 3 2 年  
 

    「愛」讓生命更動聽，因為有愛，讓我們共同打造了令人驚

奇的 32 年，落實了成立宗旨與組織願景，成為全國勞團總會永

續經營的理念與文化。 

    國際勞工組織針對未來勞動市場的轉變如科技發展、環境變

遷以及人口結構提出了評估，同時對全球未來面臨就業、失業、

非正式就業、工作貧窮、重大職業、工作時間、工資、性別、薪

資、數位經濟……等做出了分析，勞、資、政如何攜手合作共同

面對困境，提出妥適解決方案，將危機化轉為先機，將嚴苛考驗

政府、企業。 

    全國勞團總會如何迎接下個 32 年，最重要應讓組織轉型蛻

變，對內跳脫傳統框架，對外與社會接軌，成立平台，接納新世

代，提供弱勢族群，保障更多、福利更好、服務更快並持續完成

教育、通路、物資、時間銀行之終極目標。 

 

歡迎您加入全國勞團總會大家庭 
 

  
 
 
    每天花不到 1.33 元就可得到最長 70 年的疾病死亡、意
外死亡保險保障，同時享有 28 項福利及服務。 
    凡是政府許可成立之人民團體社團、機關、學校、公司、
行號或個人年滿 15 歲、未滿 65 歲，工作類別 1-4 類，均可
申請加入團體或個人會員，生老病死、儲蓄、借款、休閒育樂
通通包，保證讓您開心幸福滿滿，若符合資格本會可協助辦理
勞、健保加保。 

辦理入會請洽 07-3333143 會務人員 

 

119 
靠  山 
守護神 

讓 全 國 勞 團 總 會 當 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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